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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远县2024年财政决算（草案）的报告
县财政局局长  骆友情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受县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将全县2024年财政决算（草案）报告如下，请予审查。
一、2024年财政决算情况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：2024年，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2.52亿元，较上年减少0.98亿元，下降4.17%，为预算的90.66%。
从级次来看，地方收入17.26亿元，较上年增加0.06亿元，上升0.35%，为预算的94.73%；上划中央收入4.03亿元，较上年减少1亿元，下降19.88%，为预算的76.62%;上划省级收入1.23亿元，较上年减少0.05亿元，下降3.91%，为预算的90.44%。
从结构来看，地方收入17.26亿元，较上年增加0.06亿元，上升0.35%，为预算的94.73%。其中，地方税收收入11.74元，较上年减少0.31亿元，下降2.57%，为预算的91.93%，占地方收入的68.02%，比重较上年下降2.03个百分点；非税收入5.52亿元，较上年增加0.37亿元，上升7.18%，为预算的101.28%，占地方收入的31.98%。各主要税种完成情况如下：
增值税2.3亿元，减少29.16%，为预算的67.57%。
企业所得税0.24亿元，减少1.43%，为预算的96.2%。
个人所得税0.09亿元，增加12.33%，为预算的109.52%。
耕地占用税1.84亿元，增加0.59%，为预算的107.43%。
契税1.54亿元，减少22.65%，为预算的65.34%。
土地增值税1.97亿元，减少28.93%，为预算的67.97%。
上述六大税种共完成7.98亿元，占税收收入的84.32%。其他税种中，资源税160万元，城市维护建设税2558万元，城镇土地使用税1623万元，房产税17038万元，印花税7123万元，车船税1444万元，烟叶税7548万元，环境保护税106万元。
上级转移支付收入方面：2024年，上级转移支付收入36.46亿元，较上年减少0.94亿元，下降2.51%。其中：返还性收入0.86亿元，为税收返还基数；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32.47亿元，下降5.58%；专项转移支付收入3.13亿元，增加45.58%。
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方面：2024年，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8.68亿元，较上年减少3.31亿元，下降5.34%。各项重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。其中，教育支出15.22亿元，增长0.19%；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8.41亿元，增长7.69%；卫生健康支出5.39亿元，增长0.56%；农林水支出10.83亿元，下降0.56%；交通运输支出1.36亿元，下降47.28%；住房保障支出2.35亿元，增加17.44%；债务付息支出0.96亿元，增加4.43%。
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方面：2024年，公共财政收入合计66.52亿元，其中：地方收入17.26亿元，上级转移支付收入36.45亿元，债务转贷收入6.36亿元（新增一般债券收入1.3亿元、再融资一般债券收入5.06亿元），调入资金6.4亿元（政府性基金等调入6.4亿元），上年结余0.05亿元。2024年公共财政支出合计66.5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8.68亿元，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5.64亿元，上解支出0.77亿元，调出资金1.41亿元。年终结余0.02亿元。
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：
1、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情况。2024年末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5813万元，2023年末余额为5813万元。
2、结转资金情况。2023年底一般公共预算结转下年支出489万元，2024年底一般公共预算结转下年支出204万元。
3、权责发生制列支情况。2024年无已将资金指标下达到单位，单位尚未实际使用的资金（国库集中支付年终结余）。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收入方面：2024年，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9.79亿元，其中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8.86亿元，为预算的54.86%，较上年减少10.71亿元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0.61亿元，污水处理费0.05亿元，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0.27亿元。
支出方面：2024年，政府性基金支出20.92亿元，较上年减少14.75亿元，下降41.35%。其中：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万元、城乡社区支出5.13亿元、农林水支出0.15亿元、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0.02亿元、其他支出13.82亿元、债务付息支出1.8亿元。
平衡方面：2024年，政府性基金收入合计31.52亿元，其中，本级收入9.79亿元，上级补助收入3.29亿元，调入资金1.41亿元，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16.87亿元，上年结余0.16亿元。2024年政府性基金支出合计31.52亿元，其中：本级支出20.92亿元，上解支出142万元，债务还本支出3.21亿元，调出资金6.41亿元。年终结余0.98亿元。
（三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收入方面：2024年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8.81亿元，为预算的100%，增加14.86%。其中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3.75亿元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5.06亿元。
支出方面：2024年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7.69亿元，为预算的100%，增加15.99%，其中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2.75亿元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4.94亿元。
平衡方面：本年收支结余1.12亿元，年末滚存结余8.37亿元。其中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7.78亿元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0.59亿元。
（四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收入方面：2024年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级补助收入15万元，上年结余29万元，收入合计44万元。
支出方面：2024年，国有资本经营支出0万元。
平衡方面：本年收支结余44万元。
（五）地方政府债务情况
按照预算法和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43号）有关规定，自2015年起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额管理。省财政厅下达我县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105.66亿元，其中，一般债务34.35亿元，专项债务71.31亿元。
截至2024年末，我县纳入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系统的政府债务余额为105.07亿元，其中，一般债务余额33.76亿元，专项债务余额71.31亿元。 
2024年新增债券18.17亿元，其中新增一般债券1.3亿元，新增专项债券13.55亿元，主要用于小水库除险加固、宁远十三小及附属幼儿园、宁远县冷水镇芙蓉学校建设等项目；专项债券资金20.02亿元（其中5.58亿元调整用途用于偿还存量债务），成功发行专项债券项目15个。
2024年我县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3.61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务本金1.47亿元，一般债务利息0.91亿元，专项债务利息1.23万元。
二、2024年预算执行效果
（一）财政收入平稳增长。坚持多措并举抓收入，优存量、防风险，财政运行总体平稳。2024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收入完成17.26亿元，同比增长0.35%，；非税收入为5.52亿元，占地方收入比为31.98%；税收占总收入比重为68.02%。
（二）民生保障更加有力。坚持“人民至上”的发展理念,牢固树立过“紧日子”思想，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，持续优化支出结构，积极打造“民生财政”，政策向民生倾斜，促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一步向社会保障和就业、教育事业、农林水、生态环保、交通、卫生健康、文旅体、城乡社区及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集中，以保促稳、稳中求进，牢牢守住“三保”底线，主要支出政策更加积极有效。全县重点民生支出50.36亿元，同比减少2.43亿元，下降4.83%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到85.82%。
（三）经济发展稳中有序。一是落实惠企纾困政策。支持壮大市场主体，严格落实减税降费及各项延续性优惠政策，2024年全县减税降费2.99亿元。二是支持企业健康发展。统筹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597万元，助力企业上规升级、提质扩能。全面落实全县培育产业项目和招商引资激励措施，拨付产业发展资金6675万元。精准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，拨付第一批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资金71.9万元。三是引导金融服务实体。2024年“潇湘财银贷”新增授信放贷0.32亿元，累计放贷1.55亿元；县融担公司年末在保余额6.11亿元，同比增长3.6%；完成创业担保贷款1.05亿元，比上年增长74.57%；引入市潇湘融资担保公司对我县企业提供500万以下融资担保贷款，新增授信放贷3.17亿元，增幅为396.8%。
（四）财政管理严谨高效。紧紧围绕“稳增长、稳预期”目标，按照“统筹兼顾、量力而行、讲求绩效、收支平衡”的原则，加强对预算执行的约束管理，进一步提高财政管理效能。2024年对各部门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实行总额控制，持续压减“三公”经费，落实“过紧日子”的要求。2024年全县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支出1753万元，比2023年的1761万元减少8万元，下降0.45%，其中,无因公出国(境)费用，新增公务用车购置费125万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623万元，比2023年的625万元减少2万元，降低0.32%；公务接待费支出1005万元,比2023年的1008万元减少3万元,降低0.3%。财政将进一步完善预算核销制度和银行账户审批制度，推行公务卡强制结算；加强预算执行过程监控，“三公”经费等公务支出实行按月统计、动态监控，对超额度、超范围、超标准开支的，一律不予支付。
（五）守牢底线严防风险。一是全力兜牢“三保”底线。健全从预算编制到执行、监督的全过程“三保”政策落实工作机制，将预算财力优先用于“三保”支出，坚持库款动态监测机制，确保资金均衡调度，全年未发生“三保”支付风险事件。二是防范化解债务风险。完善债务调度、债务监测、应急处置三大机制，严控新增隐性债务，按期完成偿债任务，确保不发生债务逾期风险。三是严防财政支付风险。认真贯彻执行财政运行风险监控行动，推行财政资金计划管理，提高财政保障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。实行库款预警和库款保障联动机制，及时掌握库款总体变动情况，有效防范了支付风险。
[bookmark: _GoBack]按照县委、县政府的总体部署和全县经济发展状况，下一步我们着重抓好以下几项工作：一是坚持增收入与提质量齐头并进，着力增强财政综合实力。二是坚持调结构与强保障协同推进，持续加大民生保障力度。三是坚持严管理与防风险同向发力，奋力实现风险有效化解。
